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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融政办发〔2020〕65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融水苗族自治县 2020 年成品油

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机关各有关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

《融水苗族自治县 2020 年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》已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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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 2020 年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
整治工作方案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全区

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办电〔2020〕

118号）文件精神和《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州市成品

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柳政办〔2019〕2号）文

件要求，为严厉打击非法经营、非法储存、非法运输成品油行为，

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管理秩序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查处无证无照及制售假劣

成品油的违法犯罪案件，重点打击扰乱成品油市场秩序和存在安

全隐患的非法加油站、非法加油点、非法油罐车，整治偷漏税行

为，强化联合监管工作机制，对成品油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形成高

压震慑态势，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行为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取缔无证无照的非法经营加油站点。对未获得相关部门

许可，擅自经营成品油的加油站点、车辆、船舶、撬装装置，一

律予以取缔。（县科工贸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

管局，融水海事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严打非法运输成品油的流动车（船）。对未获得相关部

门许可，未持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非法运输和流动

销售成品油的车辆，坚决予以查处。（县公安局、交通局牵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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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科工贸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融水生态环境局、融水海事

处协作配合）

（三）整治偷逃税行为。重点打击未开发票、变名开票、以及

虚开发票等不按规定开具发票的行为。查处加油站点购进油品不

按规定入账，隐瞒销售收入、不如实申报等涉税违法行为。（融

水税务局牵头，县科工贸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融

水海事处协作配合）

（四）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成品油行为。依法查处销售假

冒伪劣及不符合国家标准成品油行为，严厉打击非法调制、掺假

使假、经营质量不合格油品等违法经营行为。（县市场监管局牵

头，县科工贸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协作配合）

（五）整治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内部加油站点。严厉查处基

建工地、矿山、物流园区等内部加油站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

储存、经营成品油等违法行为。（县科工贸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

应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工作

领导小组牵头，县科工贸局、公安局、交通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融水生态环境局、融水税务局、融水海事处、中石化融水

石油分公司、中石油融水销售分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各自工

作职责开展专项整治，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科工

贸局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根据方案指定牵头部门，协调督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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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整治工作，层层传导压力和责任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

效。

县科工贸局：依法查处成品油经营企业未经许可擅自新建、

扩建、迁建加油站（点）等行为。依法查处成品油零售企业从非

法渠道购进油品的行为。

县公安局：负责牵头打击成品油非法经营犯罪行为。查处非

法改装车辆流动加油行为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督促成品油罚没处置收入上缴国库，将成品油

非法经营专项整治经费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并予以保障。

县交通局：依法查处非法从事成品油运输的车辆。依法查处机

动车维修经营单位擅自改装从事流动销售成品油车辆的行为。

县应急局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生

产、经营、存储成品油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违法行

为依法进行处罚。配合其他职能部门查处成品油市场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县市场监管局：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油品、掺

假使假、以次充好以及计量作弊的违法行为。

融水生态环境局：协助相关执法部门将查处的假劣油品进行

处理。加大对机动车、工程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、水上船舶大气

污染物排放状况的抽查抽测力度。

融水税务局：依法查处成品油经营企业不如实申报缴纳税款行

为。依法查处成品油经营企业或其他企业将应税成品油产品变票

为非应税成品油产品销售偷逃税款行为。依法查处成品油经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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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之间进行成品油交易不按规定开具发票等偷逃税款行为。依法

查处加油站对消费者未按规定开具发票、少开发票，以及隐瞒销

售收入等偷逃税款行为。

融水海事处：负责打击水上非法流动加油船、运输船的违法行

为。加大对靠港船舶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油品的抽检力度，依法查

处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油品的内河船舶和江海直达船舶。

中石化融水石油分公司、中石油融水销售分公司：负责指导各

自下属企业和所属油库、加油站（点、船）自查自纠。配合提供

非法经营成品油的相关线索。协助落实成品油专业运输车辆参与

行动，配合做好被查封成品油的调运、保管、收储工作。对现场

查封的非法经营设备的处理提供相关技术持。协助做好被查封油

品的抽样检测鉴定工作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全面摸排阶段（9月）。各有关部门要开展拉网式摸底

排查，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重点打击阶段（10—11月）。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需要，

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开展相关部门的联合行动。重点整治屡禁不

绝的黑窝点、黑加油车，依法查处一批典型的窝点窝案。在此期

间，各有关部门每月 10日前要向县科工贸局报送一次整治情况，

专项打击中的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随时报送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12月）。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，各有关部门

要做好本系统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，并于 12 月 20日前将总结

报县科工贸局。县科工贸局将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报县人民政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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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涉及部门多、范围广，

各职能部门要真正落实各自监管主体责任，明确工作任务，切实

落实人员和经费保障，加强部门配合和信息共享，实施联合打击

行动，对专项整治工作实施“区域定格、网格定人、人员定责” 的

网格化管理，确保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及时处置罚没油品。坚持属地处置、就近处置原则，依

据有关规定将罚没的违规油品（质量合格的油品）变卖给当地中

石化、中石油公司或当地有资质的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处置，变

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。对于罚没的油品，可收储的要立

即通知当地有资质企业收储，不能马上收储的要就地封存，经检

验合格或可调和的油品应就近入库，检验不合格或不可调和的油

品回厂重炼，确定重新炼制要求，形成闭环，避免非标油品再次

流入市场。

（三）强化信用约束。查处成品油非法经营违法违规行为过程

中，在对当事人依法进行处罚的同时，通过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

平台，将其纳入“黑名单”并向社会公示，强化“一次违法、处

处受限”的约束机制，防止成品油非法经营行为死灰复燃。

（四）营造舆论氛围。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增强与新闻媒

体的联系协调力度，坚持主动宣传，在主流媒体和网站对成品油

非法经营打击成效进行集中宣传报道，深入宣传成品油非法经营

社会危害。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规违法行为，拓宽非法经营

案件线索渠道。加大重大案件曝光力度，提高执法的影响力和震

慑力。

（五）注重信息报送。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沟通，注重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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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，专项打击中经验做法和存在问题随时报送。2020 年 10 月

10日前，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将专项整治工作总

结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，连同《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

工作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报送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办

公室设在县科工贸局）（联系人：梁俊颜，电话：5122344，电子

邮箱：rsxjmj@163.com),由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

县政府。

附件：1．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
名单

2．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统计汇总表

mailto:swwsczxk@163.com),由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市人民政府。
mailto:swwsczxk@163.com),由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市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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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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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韦宙章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曾 慧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
梁乐军 县人民政府办副主任

周仕源 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局长

成 员：唐海东 融水海事处处长

梁俊颜 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副局长

桂明忠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龙海斌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梁任峰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滚文敏 柳州市融水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章 文 国家税务总局融水税务局副局长

黄世才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

骆厚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

销售分公司融水加油站经理

龙国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融水

石化分公司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科工贸局，办公室主任

由县科工贸局周仕源局长兼任。



— 10 —

附件 2 融水县成品油非法经营专项整治工作统计汇总表（2020年 10—12月）

项

目

单位、

时

间

举报投诉

情况

生产源头治理情况 市场油品监管情况

成品油税收查处情

况

假劣成品油查缴

情况

行政执法机关查办案件总体情况 公安立破案情况

宣传 报

道

受

理

数

量

(

件

)

处

理

完

毕

数

量

(件)

查 处 生

产 不 符

合 国 家

标 准 成

品 油 案

件数(件)

查 处 销

售 不 符

合 国 家

标 准 成

品 油 案

件 数

(件)

查处加油

站点销售

不符合国

家标准成

品油、掺

杂使假、

以次充好

成品油数

量（升）

及案件数

(件）

查 处 使

用 不 符

合 国 家

标 准 油

品 的 内

河 船 舶

和 江 海

直 达 船

舶 的 违

法 案 件

（件）

抽样检

验发现

销售劣

质车用

燃油的

加油站

（点）

数 量

(个次)

查处成

品油消

费税偷

税案件

数 (件 )

及金额

（ 万

元）

查 处 成

品 油 消

费 税 骗

税 案 件

数 ( 件 )

及 金 额

（万元）

查缴假劣

汽油柴油

数量 (升 )

及案件数

（件）

无

害

化

处

理

假

劣

油

品

数

(升)

出 动 执

法 人 员

数(人)

查处非法流

动运油车辆

（辆）及汽

油柴油数量

（升）

取缔非法

加 油 窝

点、储油

罐（个）

及汽油柴

油 数 量

（升）

立案数量

及行政处

罚案件数

（起）

案值（万

元，分别

注 明 汽

油 柴 油

数量）

行政处罚

金 额 (万

元)

行政机关

向公安机

关移送涉

嫌犯罪案

线 索 数

(件)

立

案

数

(件)

案值（万

元，分别

注明汽油

柴 油 数

量）

捣毁非

法加油

窝 点

（个）

抓获

犯罪

嫌疑

人数

(人 )

及抓

获团

伙

（个

在电 视

台、 广

播 电

台、 报

刊、 网

络等 媒

体发 布

报道 条
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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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2020 年 月 日

注：（一）案值：指现场查缴成品油的价值及查证已销售的数额，具体计算方法按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自 2020年 10月起至 2020年 12月，请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月 2日前填报上月清理整治工作统计报表报到县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钟融生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5126172 电子邮箱：rsxjmj@163.com。

县领导

小组成

员单位

汇总

公安、环

保、科工

贸、税务、

市 场 监

督、应急、

海事、交

通运输部

门

市场监督部门

市场监督部门

海事部门

税务部门

公安、市

场监督、

科工贸、

交通运输

部门

环

保

部

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督、交

通、海事

部门

交通运输部

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督、海

事、交通

运输部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督、海

事、交通

运输部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 督 部

门 、 海

事、交通

运 输 部

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督、海

事、交通

运输部门

环保、科

工贸、税

务、市场

监 督 海

事、交通

运输部门

公安部门

各成 员

单位

当月数

累计数

县成员

单位汇

总


